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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一审未开庭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或被告之一 

 涉诉金额：200.27 万元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目前均处于

尚未开庭审理状态，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，故公司目前暂时无法判

断其对公司损益所产生的影响。 

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亿阳信通”）此前已披露关

于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诉讼事项及进展情况，详见公司 2022

年 2 月 26 日、3 月 31 日、4 月 30 日、5 月 31 日、6 月 30 日、7 月 30 日及 8 月

31 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亿阳信通关于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临 2022-012）、《亿阳信通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临 2022-025、临 2022-041）及《亿阳信通关于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48）、《亿阳信通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

及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59）及《亿阳信通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

讼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2-064 和临 2022-073）。 

近日，公司有新增投资者诉讼事项及进展，合并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新增投资者诉讼情况 



（一）诉讼情况概述： 

1、诉讼当事人： 

原告： 合计 5 名自然人 

被告：亿阳信通、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亿阳集团”）、邓伟、

邓清、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信”）、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致同”）。 

2、原告的诉讼请求： 

1）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，包括投资差额损失、佣金损失、印花

税损失及利息损失等。具体明细如下： 

序号 起诉方 受理机构 被起诉方 目前进展 
涉诉金额 

（人民币元） 

1 金贤 北京金融法院 

亿阳信通、邓

伟、邓清、致

同、国信、亿阳

集团 

未开庭 384,048.40  

2 胡一伟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36,234.00  

3 闵智慧 北京金融法院 
亿阳信通、亿阳

集团 
未开庭 1,080,929.24  

4 秦绪民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,000.00  

5 黄亚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391,508.54  

2）判决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。 

3、主要事实与理由 

2021 年 12 月 28 日，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

江监管局下发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【2021】1 号），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受到中国

证监会行政处罚，详见公司 2021 年 12 月 29 日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

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的披露的《亿阳信通关于收到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<行政处罚决定书>及<市场禁入决定书>的

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1-122）。 

（二）上述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： 

上述 5 起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均处于尚未开庭审理阶段。 

二、投资者诉讼进展情况 

1、日前，公司收到北京金融法院（2022）京 74 民初 642、644、645、654、

685、688、696、713、715、753、771、784 和 1525 号民事裁定书，由于原告刘

健莉、徐卫、龚刘婷、崔宏亮、邵龙英、王庆华、徐栋斯、张志、王有国、林武

洲、范惠婷、田开瑜及安加顺未在规定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，按照撤回起诉处

理，涉及金额 219.10 万元。 

2、其余 313 起案件均处于尚未开庭审理阶段，合计涉诉金额为 23,203.05 万

元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合计收到 327 名自然人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

公司提起民事诉讼，其中 14 人撤诉，其余 313 起案件合计涉诉金额为 23,203.05

万元，目前均处于尚未开庭审理状态，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，故公

司目前暂时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损益所产生的影响。 

公司高度重视相关涉诉事项，并聘请了专业法律团队积极应诉，尽最大努力

妥善处理相关涉诉事项，依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公司将持续关注

上述涉诉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

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0 月 1 日 


